德环审〔2025〕1-10号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

关于芒市遮放镇户闷村芒棒小组乡村振兴示范村打造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芒市遮放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报送的《芒市遮放镇户闷村芒棒小组乡村振兴示范村打造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及总体意见

项目（项目代码：2412-533103-04-01-793473）位于芒市遮放镇户闷村委会芒棒小组，属改建项目。总占地面积为13531m2，不新增占地。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1栋358.51m2钢框架结构村民服务场所、场地道路平整及硬化、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景观绿化，配套建设供（排）水管道、供电照明设施及相应的环保设施等。项目总投资66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6万元，占比3.94%。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相关规划，选址符合德宏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在全面落实《报告表》及本批复提出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污染防治措施后，项目建设及运营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总体评价结论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如项目开工建设前须取得其他行政许可或办理相关手续，请你单位按规定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根据主管部门要求进一步完善相关保护措施。

二、项目建设与运营过程中应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施工场地采取围挡、物料遮盖、洒水降尘、车辆密闭运输等措施减少扬尘产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加强运输车辆管理，对高噪声设备采取消声、减振等降噪措施，确保施工场界噪声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于施工过程或场地洒水降尘，不得外排。废弃土石方委托有相应资质单位清运至合法弃渣场规范处置；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后尽可能回收利用，不可利用部分委托有建筑垃圾处置资质单位进行运输和处置，严禁随意堆放或丢弃；施工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定期清运至附近垃圾收集点，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禁止随意丢弃或焚烧。

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与修复措施。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施工区域应布设排水、拦挡和遮盖等临时水土保持措施。施工前应对表土进行剥离并单独堆存回用，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回填及植被修复。严格按照古树名木相关保护要求进行退让和管控建设。施工区域如发现金荞麦等国家级保护植物，须在现场使用界桩、旗帜、围栏等清晰划定保护红线范围，并设立醒目的警示牌，说明保护对象和要求。对工程无法避让且必须占用的，应在专业指导下实施科学的迁地保护，移植到生态相似的安全区域。同时收集其种子进行人工繁育，用于后续生态补偿。加强施工人员的环保教育，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人为干扰。
（二）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污水处理站采用地埋式设计，周边设置绿化带并喷洒除臭剂，减少无组织恶臭气体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项目冲厕和淋浴等生活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自建的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规模5m3/d、采用“A/O生物处理+消毒”工艺）处理达标后，全部作为项目区晴天绿化用水（雨天暂存至70m³废水暂存池）。温泉泡池水经紫外线光催化二氧化钛（AOT）消毒装置及石英砂过滤池处理后，在确保处理达标的前提下，优先回用于农田灌溉。在无灌溉需求或回用不完时，方可排入南帕也河。严禁游客使用化学洗护用品，每年对泡池排水口水质进行监测。设置5m³废水事故应急池，配套备用发电机，避免污水处理设施故障导致废水外排。

（四）严格落实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控、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的原则进行地下水污染防治。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各项分区防渗措施，污水处理设施、废水暂存池、事故应急池等区域为一般防渗区，其他区域为简单防渗区。防渗技术要求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执行。加强对管道、设备、污水储存及处理构筑物等的巡检及维护，防止因污染物跑、冒、滴、漏对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
（五）严格控制噪声环境影响。加强景区进出车辆及人员管理，通过设置限速、禁鸣警示牌，控制车辆车速，引导游客文明活动等措施，确保项目运营期边界噪声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 - 2008）1类声环境功能区排放限值要求。
（六）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化粪池、污水处理设备、废水池产生污泥随生活垃圾统一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置。过滤池石英砂、废紫外线灯管由厂家回收处置。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应按规定标准和程序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同时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系统，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四、《报告表》经批准后，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应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本批复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报告表》应当重新报审。

五、请你单位在收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报告表》及本批复文件报送德宏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并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及时排查并消除环境风险隐患，自觉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按要求完成问题整改。

六、州生态环境局相关科室及直属单位应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项目的监督指导。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要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职责，承担事中事后监管主体责任，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环执法〔2021〕70号）等文件要求，加强对该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执行情况、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及日常运行等的执法监管工作。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        
2025年10月30日        
（此件主动公开）

发：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云南

润熙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云南万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5年10月30日印发


